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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9 日下

午 2:30 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9 日 9:15-15:00 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肖茂昌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1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319,051,1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87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现 场 会 议 的 股 东 及 股 东 代 表 24 人 ，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308,434,1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96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617,0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以下同） 共计 46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6,924,1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2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

如下议案：
（一）《二〇二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317,258,66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82%；

1,662,53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1%；130,0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5,131,64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510%；1,662,53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06％；130,000 股弃权。
（二）《二〇二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317,258,66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82%；

1,662,53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1%；130,0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5,131,64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510%；1,662,53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06％；130,000 股弃权。
（三）《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317,258,66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82%；

1,662,53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1%；130,0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5,131,64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510%；1,662,53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06％；130,000 股弃权。
（四）《2022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317,258,66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82%；

1,662,53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1%；130,0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5,131,64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510%；1,662,53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06％；130,000 股弃权。
（五）《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316,979,876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08%；

2,071,31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92%；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4,852,859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613％；2,071,317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87%；0 股弃权。
（六）《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18,070,49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6%；

673,3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0%；307,4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5,943,47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772%；673,300 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28％；307,400 股弃权。
（七）《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0,436,85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91%；850,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63%；130,0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40,436,85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91%；850,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63%；130,000 股弃权。
（八）《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18,070,49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6%；

850,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6%；130,0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5,943,47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772%；850,700 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944％；130,000 股弃权。
（九）《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18,070,49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6%；

850,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6%；130,000 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55,943,47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772%；850,700 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944％；130,000 股弃权。
（十）《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肖茂昌先生、张国华先生、王启军先生、吕尧梅女士、秦峰

先生、孙可信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肖茂昌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21,478,4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9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9,968,4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2354%。
（2）选举张国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6,609,40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9,44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27%。
（3）选举王启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6,607,40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7,44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
（4）选举吕尧梅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6,607,40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7,44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
（5）选举秦峰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6,607,40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7,44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
（6）选举孙可信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6,607,40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7,44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
（十一）《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宏女士、傅申特先生、姚虎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选举张宏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9,043,90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7,533,94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032%。
（2）选举傅申特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6,607,40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7,44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
（3）选举姚虎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16,607,40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7,44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
（十二）《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管金连先生、严凤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并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周文国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管金连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318,236,86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58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6,726,90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2774%。
（2）选举严凤敏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316,607,40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65,097,44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颜飞律师、王俐君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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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已届满到期，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
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九届职
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参会代表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周文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与监事会其他两位成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周文国先生：中国国籍，1976 年 9 月生，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历任孚日集团家纺三公司毛巾

工厂印花化验室主任、技术负责人，梦圆家居公司技术负责人，家纺二公司工厂副厂长，毛巾三厂
厂长，家纺四公司毛巾工厂厂长，现任家纺四公司总经理、公司监事。 持有本公司股份 9200 股，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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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管金连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监事会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管金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从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任期届满为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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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3 年 5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肖茂昌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张国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决定由董事张国华先生、董事肖茂昌先生、独立董事张宏女士三人组成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

由董事张国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决定由独立董事张宏女士、独立董事傅申特先生、董事吕尧梅女士三人组成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并由独立董事张宏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决定由独立董事傅申特先生、独立董事姚虎明先生、董事孙可信先生三人组成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并由独立董事傅申特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五、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决定由独立董事姚虎明先生、独立董事傅申特先生、董事王启军先生三人组成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并由独立董事姚虎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

六、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决定聘任肖茂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简历详见附件。
七、 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决定聘任陈维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 简历详见附件。
八、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决定聘任彭仕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简历详见附

件。
董事会秘书彭仕强先生的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6-2308043 传真：0536-5828777
电子邮箱为：furigufen@126.com
通讯地址为：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邮编：261500。
九、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决定聘任孙晓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简历详见附

件。
证券事务代表孙晓伟先生的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6-2308043 传真：0536-5828777
电子邮箱为：furigufen@126.com
通讯地址为：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邮编：261500。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张国华先生：中国国籍，1973 年 1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工程师。 历任高密万仁热电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副总经理，高密市孚日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密市新城热力公司
总经理、高密万仁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持有本公司股份 155,8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肖茂昌先生：中国国籍，1979 年 9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 原从事日本神钢工
程机械销售 8 年，2010 年在恒磁电机入职，2014 年至 2019 年担任恒磁电机总经理职务，2020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维义先生：中国国籍，1979 年 5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 2014-
2016 年，在山东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2016-2018 年，在力诺集团从事财务管理工
作；2019-2020 年，在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2021 年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仕强先生：中国国籍，1980 年 2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孚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证券部副经理、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
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晓伟先生：中国国籍，1988 年 9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 2014 年至 2021 年为孚日股份证
券部职员，2021 年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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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及本次发行具体实施超额配售选
择权操作的获授权主承销商（以下简称“获授权主承销商”）。

2、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至上市后的第 30 个自然日内（含第 30 个自然
日，即自 2023 年 5 月 5 日至 2023 年 6 月 3 日），获授权主承销商有权使用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
金，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2023 年修订）》规定的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发行人股票，且申报买入价格不得超过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 另外，获授权主承销商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的股票不得卖出。

3、根据《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中金公司已按本次发行价格 19.86 元/股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T 日）向网
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75,230,000 股。

4、公司股票上市后市场交易价格等于发行价格 19.86 元/股时，中金公司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
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发行人股票，以维护股价稳定。

5、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获授权主承销商累计购回股票数量已达到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
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 本次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501,533,789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6、公司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于 2023 年 5 月 8 日结束。
一、本次超额配售情况
根据《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中金公司已按本次发行价格 19.86 元/股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T 日）向网上
投资者超额配售 75,230,000 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15%。 超额配售股票全部通过向本次发行
的部分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方式获得。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至上市后的第 30 个自然日内（含第 30 个自然日，

即自 2023 年 5 月 5 日至 2023 年 6 月 3 日），获授权主承销商有权使用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2023 年修订）》规定的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发行人股票，且申报买入价格不得超过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

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501,533,789 股。 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 中金公司已利用本次发行
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 75,230,000 股股票，对应支付的总金额为
1,494,067,800.00 元，买入平均价格为 19.86 元/股，最高价格为 19.86 元/股，最低价格为 19.86 元/
股。 获授权主承销商累计购回股票数量已达到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 本次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与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相同。

三、超额配售股票和资金交付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中

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中金丰众 4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丰众
43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 44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和中金丰众 45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人及获授权主
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明确延期交付条款，获授权主承销商享有酌情采用超额配售并决
定晚于本次发行上市日期之日向前述战略投资者交付全部或任何部分其获配股票的权利。 延期交
付的具体股数已在中金公司向战略投资者发送的《配售结果通知书》中明确。

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上述战略投资者接受其获配的全部或部分股票进行延期交付的具体情
况如下：

作出延期交付安排的投资者名称 延期 交 付 的 股 票
数量（股）

本次发 行获配 售 股 票
总量 （股）

锁定期限
（月）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3 25,176,233 1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9,734,627 35,246,727 12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0,030,676 10,030,676 24

中金丰众 4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000,930 5,000,930 12

中金丰众 43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160,971 5,160,971 12

中金丰众 44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8,213,187 8,213,187 12

中金丰众 45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913,376 1,913,376 12

合计 75,230,000 90,742,100 -

中金公司将在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可购回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5 个工
作日内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将从二级市场买入的股票划转给延期交付对象。 其中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所持股票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日（2023 年 5 月 5 日）起锁定 24 个月，其余
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包括延期交付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日起锁定 12 个月。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结束后，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股数为 501,533,789 股，其中：向战略投
资者配售 125,988,825 股，约占本次最终发行股数的 25.12%；向网下投资者配售 267,775,964 股，约
占本次最终发行股数的 53.39%； 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107,769,000 股， 约占本次最终发行股数的
21.49%。

获授权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已将绿鞋资金全部用于购回股票，不存在剩余资金，无需向中国证
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交付剩余资金，纳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四、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结束后发行人股份变动情况
中金公司作为本次发行获授权主承销商使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

式从二级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合计 75,230,000 股，累计购回股票数量已达到本次发行超额配
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 具体情况如下：

超额配售选择权股份（增发及/或以竞价交易方式购回 ）： 以竞价交易方式购回

超额配售选择权专门账户 ： D890758120

一、增发股份

增发股份总量 （股）： -

二、以竞价交易方式购回股份

拟变更类别的股份总量（股 ）： 75,230,000

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结束后，公司主要股东持股及锁定期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股东名称 ）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结束后 锁定限制

及期限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肥建投 468,474,592 23.35% 468,474,592 23.35%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芯屏 328,736,799 16.39% 328,736,799 16.39%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力晶科技 412,824,208 20.58% 412,824,208 20.58%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美的创新 88,014,118 4.39% 88,014,118 4.39%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安智芯 39,606,354 1.97% 39,606,354 1.97%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惠友豪创 26,404,236 1.32% 26,404,236 1.32%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合肥存鑫 26,404,236 1.32% 26,404,236 1.32%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海通创新 17,602,824 0.88% 17,602,824 0.88%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杭州承富 15,402,471 0.77% 15,402,471 0.77%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泸州隆信 13,202,118 0.66% 13,202,118 0.6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宁波华淳 13,202,118 0.66% 13,202,118 0.6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小企业基金 13,202,118 0.66% 13,202,118 0.6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安华创新 8,801,412 0.44% 8,801,412 0.44%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金浦成 1,760,282 0.09% 1,760,282 0.09%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集创北方 8,801,412 0.44% 33,977,645 1.69%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合肥晶煅 5,195,398 0.26% 5,195,398 0.2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遂 4,197,429 0.21% 4,197,429 0.21%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炯 3,813,060 0.19% 3,813,060 0.19%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咖 1,456,606 0.07% 1,456,606 0.07%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珏 1,262,054 0.06% 1,262,054 0.0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梢 1,174,082 0.06% 1,174,082 0.0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柔 862,798 0.04% 862,798 0.04%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恳 852,648 0.04% 852,648 0.04%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本 779,902 0.04% 779,902 0.04%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洛 581,966 0.03% 581,966 0.0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辽 497,378 0.02% 497,378 0.02%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确 414,481 0.02% 414,481 0.02%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铁 414,481 0.02% 414,481 0.02%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妥 406,023 0.02% 406,023 0.02%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合肥晶雄 253,764 0.01% 253,764 0.01%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36 个月

芜湖瑞倍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105,740 0.75% 15,105,740 0.75%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10,070,493 0.50% 10,070,493 0.5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思特威 （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1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1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1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1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5,512,100 0.77% 35,246,727 1.7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 — 10,030,676 0.5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24 个月

中金丰众 42 号 — — 5,000,930 0.25%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金丰众 43 号 — — 5,160,971 0.26%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金丰众 44 号 — — 8,213,187 0.41%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中金丰众 45 号 — — 1,913,376 0.1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

网下发行限售部分 26,781,838 1.33% 26,781,838 1.33%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6 个月

小计 1,582,142,031 78.87% 1,657,372,031 82.62%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网下发行无限售部分 240,994,126 12.01% 240,994,126 12.01% —

网上发行部分 182,999,000 9.12% 107,769,000 5.37% —

小计 423,993,126 21.13% 348,763,126 17.38% —

合计 2,006,135,157 100.00% 2,006,135,157 100.00% —

注 1：本表格内简称与《晶合集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相同。
注 2：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部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人

股份递延交付并计入网上发行无限售流通股，待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期结束后，该等递延交付股
份将登记在相关投资人证券账户下，具体递延交付情况如下：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递
延交付 25,176,233 股；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递延交付 19,734,627 股；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递延交付 10,030,676 股；中金丰众 42 号递延交付 5,000,930 股；中金丰众 43 号递延交付
5,160,971 股；中金丰众 44 号递延交付 8,213,187 股；中金丰众 45 号递延交付 1,913,376 股。

注 3：美的创新、中安智芯、惠友豪创、合肥存鑫、海通创新、杭州承富、泸州隆信、宁波华淳、中
小企业基金、安华创新、集创北方、中金浦成共 12 家投资人为发行人申报前一年内（2020 年 9 月）
新增股东，已承诺自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该等承诺锁定期到期日早于上表披露的
相关投资人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的锁定期限。

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获授权主承销商累计购回股票数量已达到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 本次

发行的最终发行股数为 501,533,789 股，与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相同。 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
额为 996,046.10 万元， 扣除约 23,694.46 万元（不含税） 的发行费用后， 最终募集资金净额为
972,351.6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

六、对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的意见
2021 年 2 月 9 日，晶合集成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具体事
宜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及议案，本次发行上市授予主承销商不超过发行股票数量 15%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有关具体
事宜，包括超额配售事宜。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

2022 年 3 月 15 日，晶合集成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方案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

2023 年 3 月 1 日，晶合集成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延长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方案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2023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议案。

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 中金公司已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
二级市场买入 75,230,000 股股票，对应支付的总金额为 1,494,067,800.00 元。 获授权主承销商累计
购回股票数量已达到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 本次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与本次
初始发行股票数量相同。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核查，发行人关于超额配
售选择权相关事项的内部决策及授权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符合《合肥
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有关超额配售选择权
的实施方案要求；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已达到发行人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以
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

情况的核查意见》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配

售选择权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发行人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获授权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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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三）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9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华街 21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剑嵩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40,286,82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40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代表股份
112,698,8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34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 人，代表
股份 27,587,9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5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1 人， 代表股份 26,8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独立董事张诚先生、独立董事杨隽萍女士
及独立董事孙建辉先生以通讯的方式出席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60,0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9％；反对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60,0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9％；反对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60,0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9％；反对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286,8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项也、张依航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作了述职报告，对 2022 年度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公司会

议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的情况作了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www . cninfo . com . cn。

五、 备查文件
1、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3-018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发生安全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5 月 8 日 20 时 35 分，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丰城曲江煤

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开拓六队一名员工掉入西二西煤斗，经现场抢救无效

死亡，事故原因及性质待公安部门认定。
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曲江公司进行停止作业，对公司所属其他煤矿自 5 月

9 日早班起停产两天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和安全大检查， 并按相关规定与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
告。 当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曲江公司为在产矿井，核定产能 60 万吨/年，占公司生产矿井总核定生产能力的 24.90%；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17,658.49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0.59%（未经审计）。 公司将充
分关注事故调查进展情况并根据事故调查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4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正平建设”） 中标鄂尔多斯市汇隆置业有限公司汇隆·康禾苑项目， 中标合同价合计
345,000,000 元，约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5.52%。

1、 招标人：鄂尔多斯市汇隆置业有限公司
2、 中标人：正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项目名称：鄂尔多斯市汇隆置业有限公司汇隆·康禾苑项目
4、项目概况：该项目包括住宅、商业及地下车库和室外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5.9 万平方米，施

工范围包括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建筑初装修、建筑屋面、给排水、采暖、通风、建筑电气、消防工程
以及室外管网工程等。

5、该项目计划工期：603 日历天。
正平建设接到上述中标通知书后，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办理合同签订事宜。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